关于2019年7月12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五里山石英砂厂水泥配料用砂岩矿开采、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18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水泥配料用砂岩矿开采、加工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新塘村（原五星村）
	乐山市市中区五里山石英砂厂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新塘村（原五星村）（东经：103°87′11″，北纬：29°67′90″），矿区面积为0.1546平方千米，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水泥配料用砂岩矿，开采深度为+500～+475米，矿山中心坐标X：3285100，Y：35390700。矿山范围X3284959.116~3285289.118。Y：35390376.454~35391101.458，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围限，生产规模为10.0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为9.5年。本项目矿山作业方式采用挖掘机采矿，不采用爆破。开采服务期满后，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封场期的复耕和植被恢复措施，确保无遗留环境问题。

	（一）施工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施工期主要环境问题是建设和运输过程产生的噪声、扬尘、建筑垃圾、生活污水及水土流失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施工工程对环境影响是暂时的、多方面的。
1、施工期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是建筑施工废水包括地建筑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废水；施工期每天产生的施工废水，主要以SS污染为主，浓度为400-1000mg/l，施工单位进行适当的沉淀处理后再回用，可以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施工期工人生活污水经简易旱厕收集后用作周边林地用肥。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须做到不将施工、生产、生活废水、废油、含油材料等排入当地地表水体。且通过避开雨天施工，合理安排施工等方式降低水土流失量。

2、施工期水土流失

本项目施工过程因降雨、地表的开挖和弃土填埋，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施工过程中通过避开雨天施工，合理安排施工等方式，确保将水土流失影响降低至最低限度。

3、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挖土、运土、填土过程中有扬尘产生。根据类比调查，扬尘浓度约为3.5mg/m3，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因属低矮排放源，影响范围小，时间短，随施工结束出后消失。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须严格按照国家和乐山市的有关要求，严格控制扬尘，对运送易产生扬尘的车辆应实行密封运输，开挖出来的泥土及时运走，禁止长时间堆放和堆积过高，注意防风吹刮扬尘；对运输道路及施工场地洒水降尘，降低施工扬尘。
在项目施工期对施工污染物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后，施工期产生的废气浓度可得到有效控制，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须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禁止在中高考期间和午休时间施工，所以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噪声污染小，在采取合理治理措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5、施工现场废物和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做到每日清除。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以及建筑垃圾（如水泥袋、铁质弃料、木材弃料等），施工开挖量，开挖土石方用于场地部分低洼处平整，基本无废弃土石方产生；建筑垃圾除部分回收利用外，剩余部分堆放达到一定量时及时清运到指定的建筑垃圾场处理；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经过袋装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6、生态影响

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占地类型主要为林地，建设过程中，由于项目施工会移植或砍伐掉少量的树木，降低了植被覆盖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造成土壤裸露，表层土松散，并且扰动了表土结构，导致土体抗蚀能力降低，固水保能力减弱，加剧土壤侵蚀，带来较强的水力侵蚀，会造成一定量的水土流失，对周围环境造成定的生态影响，待项目建成后复垦覆土，以改善项目周围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加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工作，禁止施工人员破坏设计用地以外的植被。

（2）保护地表上层和植被，将剥离的表土临时储存并加以防护，同时将原有的树木进行移栽，以便随后用于土地复垦。

（二）运营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1、废水产生情况及其处理措施

（1）废水的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根据上述水平衡分析，本项目废水包括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以及矿山初期雨污水。

1、车辆冲洗水

驶出项目场地车辆需经冲洗后驶出，冲洗水用量为50L/车·次，按照本项目每车载重20吨计算，则日出厂车次为32车次，则日用水量为1m3/d，其损耗（汽车带走、蒸发）按20%计，则废水产生量为0.8m3/d，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将轮胎冲洗废水经3.0m3的轮胎清洗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2、产品冲洗废水

根据项目水平衡分析可知，项目产品冲洗用水量约212.1m3/d，约10%随产品带走，则冲洗废水的产生量为190.9m3/d，主要污染物为SS。通过项目设置的污水处理系统（中转池+浓密塔+压滤机+清水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初期雨水

产生源强：初期雨水，即降雨初期时的雨水。雨降落地面后，使得前期雨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固体等污染物质。本项目的采场扰动面积16273m2/a，工业场地和排土场面积为7600m2。初期雨水主要为降雨后10～30 min 内的雨水。降雨产生的初期雨水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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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m：降雨产生的水量，m3/a；

C：集水区径流系数，本次环评取0.45

Q：集水区多年平均降雨量，mm，市中区日最大降雨量1120.7mm

A：集水区地表面积，m2

则根据上式，项目采场单日最大暴雨量为82.07m3。本项目采场初期雨水中所含有的污染物主要为SS，浓度在500~1000mg/m3之间。

露天采场沿山坡地形修建截洪沟，以拦截境界外的地表汇水进入矿区境界内，截洪沟与现有截洪沟相连，在采场内部设置排水沟，并在排水沟末端设置沉砂池。

排土场沿外围修建截洪沟拦截上游来水，并在排土场下部沿挡墙设置排水沟，在排水沟末端设置沉砂池。

工业场地周边设置排水沟，并在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

运矿道路两侧设置排水沟，排水沟末端设置沉砂池。

因此，本项目设计的排水系统流畅，四周山坡雨水均能顺利流到自然冲沟，不会形成集水坑，雨排水经截洪、拦渣、沉淀后，自然排出采场境界之外，对水环境的污染影响很小。

4、生活污水

矿山营运后，劳动定员20人，均不在厂区食宿，生活用水定额为：50L/人·日，生活用水量为1m3/d。生活污水排放量以生活用水量的80%计，则生活污水产生量为0.8m3/d，240t/a。水质为：COD:350mg/L（0.084t/a)、BOD5:200mg/L（0.047t/a)、SS:250mg/L(0.06t/a)、NH3-N:30mg/L（0.0072t/a)。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经3m3的化粪池收集后，用作农肥。

表5-2 收集循环池设置情况

序号

名称

数量

容积

1

轮胎清洗池

1个

3立方米

2

中转池
1个
100立方米
3
清水池

1个
100立方米
4
沉砂池

4个
5立方米
2、废气产生情况及其处理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露天采场粉尘、堆场扬尘、破碎粉尘、装卸粉尘、运输扬尘以及输送带粉尘。

（1）露天采场粉尘
项目为露天开采，砂岩矿经挖掘机挖出后装车运输，从整个工艺看，污染主要来源于挖掘过程。采场产生的扬尘主要来自于表土剥离、挖掘以及装料等作业过程，均属于无组织排放。类比相似作业挖掘机的产尘强度约为0.1g/s台。根据业主介绍，矿区开采时有1台挖掘机作业，每天使用8小时，其扬尘产生量均为0.95t/a。项目设置雾炮机，开采时及时对开采作业区进行喷雾洒水降尘后，粉尘可减少约60%，则其排放量约为0.38t/a。

（2）堆场扬尘

本项目堆场扬尘主要为原料堆场扬尘、成品堆场扬尘、临时堆场扬尘和排土场扬尘，成品堆场扬尘、临时堆场位于封闭厂房内，且堆存成品含水率较高，可忽略不计。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培训系统教材》，非金属矿石扬尘产生经验系数：平均风速≤4m/s 时，块矿的粉尘为总产量的0.02‰。考虑本项目实际开采时剥离的土层和开采的矿石在开采过程中经过洒水降尘之后，一般较潮湿，具有一定的粘性，因此本项目堆场实际产生的扬尘量均比非金属矿石扬尘产生量小，近似按60%计算。则原料堆场的粉尘产生量为1.2t/a，排土场粉尘产生量为0.10t/a，则堆场粉尘的产生量为1.3t/a。

本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对原料堆场和排土场不定时洒水，增大其含水率，降低起尘量，同时项目堆场设防尘布遮挡，对排土场表面进行压实、搭盖防风抑尘网。在采取上述治理措施的前提下，降尘率可达60%，则堆场扬尘排放量为0.52t/a。

（3）破碎粉尘

项目采用破碎机对大块的原矿进行破碎，在破碎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本项目每天持续破碎时间约为8小时，经类比分析，破碎筛分粉尘的产生速率约为1.0kg/h，粉尘的年产生量为2.64t/a。

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在生产线各产尘点设置自动水雾喷淋装置，且破碎过程均处于封闭车间内，考虑在封闭的车间内，风力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取降尘效率约为85%，则项目粉尘排放量为0.39t/a，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4）装卸粉尘

项目在采区挖掘出来的原矿通过装载机装车运输至原料堆场会产生装卸粉尘。装卸扬尘强度与原料的比重、湿度以及装、卸料点附近的风速等因素有关。环评引用装卸扬尘计算公式对项目原料卸载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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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2─装卸扬尘，g/次；

      u─风速，m/s，本项目常年平均风速为1.3m/s；

      w─物料湿度，本项目经开采洒水降尘后原料含水量为6%；

M─车辆吨位，运输车辆取20t/辆；

H─装卸高度，装卸作业高度1.0m；

f─风频率%，取38%；

本项目装卸量为100000t/a，经计算项目卸车粉尘产尘量为279.6g/次（即

1.4t/a)。原料堆场卸车粉尘通过在作业时设置雾炮机进行洒水降尘，预计粉尘的产生量可降低60%，则粉尘的产生量为0.56t/a。
综上，本项目装卸粉尘的产生量为0.56t/a。
（5）输送带产生的粉尘

砂岩矿石加工过程中，矿石装料入破碎机、破碎至筛分之间、卸料等过程中，由于风力、震动作用，粉尘将进行无组织排放，最后进入堆场卸料时，由于传输带卸料口与堆存地面存在着高差，矿石下落过程会产生粉尘。本项目每天持续输送时间约为8小时，粉尘的产生速率约为0.1kg/h，粉尘产生量为0.26t/a。

评价要求：输送带全程以及装卸料时设置洒水降尘设施进行洒水降尘，且由于输送带位于封闭的车间内，风力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取降尘效率约为85%，则粉尘排放速率约为0.15kg/h，粉尘排放量为0.04t/a，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6）汽车运输扬尘

本项目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将产生一定的扬尘，其产尘强度与路面种类、季节干湿以及汽车运行速度等因素有关。运输道路上所产生的扬尘采用经验公式，即：

Q=0.123×（V/5）×（M/6.8）0.85×（P/0.5）0.72×L×Q′/M

式中：
Q— 汽车行驶的起尘量，(kg)；
V一汽车行驶速度，10km/h；
M—汽车载货总重量，20t/辆；
P—道路表面物料量，0.1kg/m2；
L—道路长度，0.3km；
Q′—汽车运输量，100000t/a。
经计算，运输道路产生扬尘为0.29t/a。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进出车辆经轮胎清洗及汽车封闭运输，可减少60%的粉尘排放，即每年排放的道路粉尘量为0.12t/a。
环评要求项目应进一步采取如下措施，以治理道路扬尘：
①、场地内主要道路、场地生产加工区域必须进一步夯实路面；
②、运输车辆在场地内应降低行驶速度；
③、加强道路洒水降尘；
④、车辆出厂需加盖篷布，防止运输过程中砂石洒落及粉尘产生。

本项目废气排放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5-3 项目废气排放情况
废气名称

污染物

产生量（t/a）

治理措施

排放量（t/a）

露天采场粉尘
颗粒物

0.95
湿法作业，喷雾降尘

0.38
堆场粉尘
1.3
堆场喷雾降尘，成品堆场封闭

0.52
破碎粉尘

2.64
厂房封闭，产尘点洒水降尘
0.39
装卸粉尘
1.4
在装卸作业时喷雾降尘

0.56
输送带粉尘
0.26
输送带位于封闭厂房内，并洒水降尘

0.04
汽车运输扬尘
0.29
道路简单硬化、进出车辆进行车轮冲洗、道路洒水降尘

0.12
合计

/

6.84
/

2.01
综上，本项目产生的扬尘，在采取措施后本项目扬尘排放量约在2.01t/a。粉尘对环境的影响除与排放量有关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空气湿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条件有关。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环评要求本项目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服从管理部门安排。
 3、噪声产生情况及其处理措施

项目运营期间矿山噪声源主要为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噪声，其噪声值约为85～90dB（A），运输汽车噪声值为85dB（A）。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及源强见下表：

表5-4 主要噪声源强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声压级（dB（A））

运行台数

排放

方式

治理措施

1

挖掘机

90

1

稳态

加强维护，选用低噪声设备

2

破碎机

90
1

稳态
厂房封闭，安装减振垫，选用低噪声设备

3

振动筛

85
1
稳态
4

自卸汽车

85
2

非稳态
加强维护，降低车速

为减少噪声对环境的污染，设备应尽量选用低噪设备，同时采取设置减震垫，加强设备维护管理、利用建筑物墙体隔声、吸声，以及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夜间不进行作业等措施，采取措施后，噪声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预计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采区运营期噪声源主要是挖掘机和运输车辆作业活动。声源强度约为90dB(A)，挖掘机产生的噪声特点是：噪声源在露天，不易被遮盖，但周边多为林地，经树林吸收后可降低一部分噪声；且作业时间稳定，产生的噪声连续，噪声源强变化范围不大，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运输车辆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的影响较大，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在居民休息时间通过居民点，车辆通过居民点时要减速慢行，禁鸣喇叭，减轻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的影响。
 4、固废产生情况及其处理措施

本项目建成营运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剥离表土、压滤泥饼和员工生活垃圾。项目不设置加油设施、机修工序。

（1）固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1）剥离表土

根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本项目矿石质量较好，不进行选矿，不会有废石产生，项目固废主要为剥离表土，项目矿山在服务期限内（9.5年）产生的土石方量，按照0.3m的表土剥离，则产生量为46380m3，剥离出来的表土妥善存放于排土场，用于矿区以后复垦用。矿山开采方式采用分段开采（一段开采产生废弃表土堆放于排土场，二段开采产生废弃表土回填一段采空区，三段开采产生剥离表土回填二段采空区，依次边开采边回填，边复垦），使得废弃表土及时回填复垦得到合理处置，因此，开采产生的剥离表土仅有极少部分堆放于排土场（1处），最终回填采空区。

2）压滤泥饼

项目运营期会对矿石进行冲洗，矿石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主要是SS，浓度约为1000mg/L，冲洗废水产生量190.9m3，则压滤泥饼产生量为190.9kg/d，63.0t/a。项目定期清理，送至临时堆场暂存，外售水泥厂，实现综合利用。

3）生活垃圾

本项目建成后，运营期劳动定员20人，其生活垃圾按0.5kg/人·d计算，生活垃圾产生量约1kg/d，年产生量为3.0t/a。项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送至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不外排。
综上，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可得到妥善处置。

5、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

（1）生态破坏

本项目采矿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区、排土场等占地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影响方式主要为集中作用、长期作用、物理作用等。本项目占地面积为0.1546hm2，开采区绝大部分都是土方分布，表面覆盖有灌木等植被。项目运营过程中将扰动局部地层、破坏矿区植被、破坏局部土壤结构、改变局部地形地貌，同时土方开采还会造成水土流失和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对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2）水土流失

本项目矿石开采过程中，将扰动原地表，毁坏或损害原地表植被；采挖过程中必

将形成临时堆垫地貌和开采边坡，加上松散土石方的堆放，所有这些生产活动都会增加裸露地面积和裸露时间，有可能引起径流、导致泥沙增多，从而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因此项目应做好运营期露天采区和排土场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现象。

水土流失防治应该从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上考虑，尽可能地在采取各项措施后，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水土流失量，并尽可能地减少原地貌的水土流失。

评价要求在开采区设置截水沟截水，防止矿区外的雨水进入矿区进行水土冲刷，来控制水土流失，开采区边坡进行植被绿化，采场公路两侧进行植树，绿化环境，避免水土流失，对于排土场，应作为水土保持重点监控区，通过建挡渣墙（坝），植树种草，迹地绿化恢复，达到减少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同时环评要求矿山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水土保持措施的建设，做好矿山场地的水土保持工作。

6、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分析

矿山地面斜坡现处于基本稳定状态；露采矿坑边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矿业活动对矿区建筑物及工程、设施的影响较轻；对矿区水资源、水环境、土地资源及土石环境影响较轻。

根据《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和《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保护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依法做好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切实做到“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矿业开发可持续发展。

今后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条例的前提下，还应做好加强对破坏和占用土地的恢复和复垦工作。矿山开采后应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土地整理和技术处理，复林复垦，逐步恢复矿区自然生态环境。

7、矿山灾害风险事故分析

矿山生产过程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有崩塌、泥石流及滑坡等。砂岩中节理裂隙发育，容易发生滑坡、掉块，开采时留足安全边坡、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宽度，防止垮塌。采装后，工作面常会形成浮石、伞檐，松动的岩体也可能造成坍塌和坠落等。

1、浮石、伞檐、坍塌和坠落的处理

由于矿层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可能形成浮石、伞檐，应及时进行清理和消除。清理和清除可采用机械式、半机械人工辅助式和全人工式等方法。工人作业前应做好安全保护措施，戴安全帽等。

2、滑坡及泥石流

开采过程中，矿体中所夹泥质砂岩均可利用，无需剔除，因此，矿山基本不产生矿渣。但是矿体中所夹泥质部分及剥土产生的少量废石易破碎，遇水易分解，降水时易带走，必须注意防止低洼处和水流中的泥沙淤积。同时，矿山主要为中低山地貌，矿山地层倾向与地形坡向呈顺向和斜向坡，为简单单斜构造，地形坡度较缓，自然斜坡坡度一般10～30°，局部大于30°。在采场开采形成台阶后，加强边坡管理及控制，防止产生滑坡及泥石流。

矿区范围较小，采矿活动仅对矿区开采境界范围有一定影响，影响较小。
在采取相关复耕和植被恢复措施后，项目所在地将得到较好的生态补偿，提高水土保持能力，只要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封场期的复耕和植被恢复措施，将会产生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